
 

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独立意见 

 

作为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独立董事，我们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

章程》、《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等有关规定，承诺独立履行职责，在认真审阅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有关资料，基于独立、客观判断原则，在认真询问、

充分调查和沟通的基础上，经审慎审核，我们就公司与楠梓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下

称“楠梓电子”）、昆山先创电子有限公司（下称“先创电子”）、沪照能源（昆

山）科技有限公司（下称“沪照能源”）、新士电子私人有限公司（WUS Printed 

Circuit（Singapore）Pte.,Ltd.，下称“新士电子”）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同意公司与楠梓电子、先创电子、沪照能源、新士电子 2022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及其预计。 

2、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系基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而发生，以市场价格为基础,

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双方协商确定交易价格，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没有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公司与关联方在业务、人员、财务、

资产、机构等方面独立。公司近年来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占同类交易金额

的比例低，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3、该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规定。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独立意见》签字页） 

 

独立董事： 

 

 

 

高启全                       李树松                  张 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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